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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保监会关于严格规范 

非保险金融产品销售的通知 
 

各保监局，各保险公司，各保险专业中介机构： 

近年来，一些保险公司、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及其保险销售（经

纪）从业人员向客户直接推介销售包括第三方理财产品在内的非

保险金融产品，或者以介绍客户等方式间接从事相关销售活动，

在满足客户多层次金融需求的同时，也暴露出销售行为不规范、

金融风险交叉传递等问题，有的甚至已经构成金融诈骗和非法集

资。为严格规范非保险金融产品销售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销售资格和业务规范 

（一）保险公司、保险专业中介机构不得销售未经相关金融

监管部门批准的非保险金融产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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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法律、行政法规及相关规定对非保险金融产品有销售

资质要求的，保险公司、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应当在销售前符合相

应的资质要求。 

（三）保险公司、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应当对分支机构销售非

保险金融产品进行统一授权和集中管理，禁止分支机构擅自销售

非保险金融产品。 

（四）保险公司、保险专业中介机构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，

应当向客户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，不得采取违背客户

意愿搭售产品的方式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，不得向客户销售超出

其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的非保险金融产品。 

（五）保险公司、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应当就非保险金融产品

销售建立专门的业务台账，实行单独核算，将相关资金与自有资

金、保险资金等进行有效隔离,并妥善保管与销售活动有关的各种

文件、资料。 

（六）保险公司、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应当以书面方式对其保

险销售（经纪）从业人员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进行明确授权，并

对保险销售（经纪）从业人员在授权范围内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

的行为依法承担责任。 

对保险销售（经纪）从业人员越权或者假借所属机构名义私

自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的，保险公司、保险专业中介机构要及时

制止，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 

（七）保险公司、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应当在销售非保险金融产

品前10个工作日内，向参与销售的机构所在地保监局提交下列材料： 

1.非保险金融产品经相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证明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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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相关规定对非保险金融产品有销售资质要求的，取得销售

资质的证明材料。 

3.拟开展销售活动的机构和人员的基本信息。 

4.保监局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。 

二、集中力量排查风险，做好规范和处置工作 

（八）各保险公司、保险专业中介机构要严格按照保险中介

市场清理整顿工作要求和本通知精神，采取抽查基层机构、访谈

从业人员和客户等多种方式，持续深入排查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

风险，确保不留死角。 

（九）保险公司、保险专业中介机构要对排查出的非保险金

融产品分类规范和处置：符合本通知要求的，可以依法合规销售；

涉嫌非法集资的，要立即停止销售，及时报告，有效处置风险；

不符合本通知要求、暂未发现风险苗头的，要停止销售，处理好

善后事宜，消除风险隐患。 

（十）各保监局要严格督促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的市场主体

做好规范和处置工作。一旦发现因产品发行单位违约、销售误导

引发群体性事件等风险，要与相关金融监管部门、地方人民政府

等紧密协作，督促保险公司、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及其保险销售（经

纪）从业人员依法承担责任，确保处置工作有效，守住保险业不

发生系统性、区域性风险的底线。 

三、保监局切实担负监管责任 

（十一）各保监局要根据国家有关“谁批设机构谁负责风险

处置”以及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由省级人民政府负总责的原则，加

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，完善非保险金融产品监管协调机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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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职责范围内的监管工作。 

（十二）各保监局要建立健全非保险金融产品销售风险预警

机制，坚持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相结合，完善应急预案，确保

风险早发现、早预警、早报告、早处置。 

（十三）各保监局要督促保险公司、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切实

承担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风险管控的主体责任。对排查不认真不

彻底、导致发生风险的，或者发现和处置风险不及时不到位、酿

成重大风险事件的，保监局要依法严格追究相关机构及其高级管

理人员的责任。 

（十四）保险公司、保险专业中介机构违反本通知要求销售

非保险金融产品的，各保监局要责令改正，并依法予以处罚。 

 
 
 
 
 
 
 
 

中国保监会 

2014 年 11 月 15 日         

（请各保监局代转给辖区内的保险专业中介机构） 
 

 

 

 

 

 

 

  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对：龙翔  

  中国保监会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1 月 17 日印发  
  


